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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華琦。感謝主，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。我們繼續來讀

路加福音第 18 章，今天我們讀第 18-27 節。昨天，我們結束在 17 節，耶穌

告訴我們：要承受神國的，我們必須回轉，成為小孩子的樣式。 

 

第 18 節：「有一個官問耶穌說：良善的夫子，我該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

生？」  

18 到 27 節這個事例，同時也記載在馬太福音 19：16-22 節，和馬可福音

10：17-27 節。 從這三處的記載，我們可以歸納出：這一個官，他是個少年

人，馬太福音這麼說；從下面的記載我們知道他很富有，是個財主。所以他

是一個年輕人，就已經當了官，並且又非常的有錢。 

這麼一個人來到耶穌面前，在馬可福音那邊提到，他是跪在耶穌面前。這一

個在人看來各方面都好的精英人士，居然還很謙卑，能夠來到耶穌面前，並

且下跪。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看到這樣的少年人，心中都會非常喜歡；在馬可

福音那邊，也特別提到耶穌愛他。 

這一個各方面都好的少年官，來到耶穌面前，他問耶穌說：「良善的夫子」 

他稱耶穌是夫子，並且知道祂是良善的。然後問祂一個問題：「我該做什麼

才可以承受永生？」這一個外面看起來什麼都有的少年官，他內心深深地知

道，他沒有永生。並且，他也盼望能夠得到或者承受永生。因此，他需要知



道，他需要做什麼，才可以承受永生。他的心態也非常好，要的永生，也非

常好，只可惜問題不是很準確。 

第一個，他不認識耶穌是神，以為祂是一個好的夫子。第二個，他以為永生

是你要做什麼來換取的。因此，他要耶穌告訴他，他必須要做什麼事情，才

可以得到永生。 

 

第 19 節：「耶穌對他說：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沒

有良善的。」 

看起來好像是耶穌在問他問題，其實耶穌在給他提示。提示什麼呢？你既然

稱我是良善的，但是我們都知道，除了神以外，沒有良善的。如果你觀察我

所做的，我所說的，你的結論是良善的話，你要知道，除了神以外，再沒有

良善的。也就是說，耶穌在這裡向他提示：我就是神。我不是夫子來這邊教

導人的，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，神是生命的起始者。有神就能夠有永生。 

接著耶穌給他這麼一個提示之後，耶穌就繼續對他說：誡命你是曉得的。因

為這個少年人，他是個官，因此律法書一定清楚。既然他問耶穌說，我要做

什麼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，耶穌，就著他所問的問題，用十誡來回答他。 

 

第 20 節：「誡命你是曉得的：不可姦淫；不可殺人；不可偷盜；不可作假

見證；當孝敬父母。」 



耶穌所提這 5 項，是在十誡裡面的第 5 項到第 9 項，只不過中間順序有些顛

倒。第 5 個是要孝敬父母，再來一句才是不可姦淫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

不可作假見證。 

並且特點是在十誡中，這 5 個都關乎到「做」。既然他問耶穌說要做什麼，

耶穌就把十誡對人的要求，對他說出來：你要孝敬父母，你不可姦淫，不可

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。 

 

第  21  節：「那人說：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。」 

這個少年官，不只是家境富有，不只是他個人品學兼優，年輕就能當官；同

時他的道德操守還是非常的好。在十誡裡面，第 5 誡到第 9 誡，關乎你要做

的事情或不可做的事情，他從小就遵守了。 

耶穌聽見了就說，在馬可福音這裡就加了一句：「耶穌極其愛他。」我相信

這麼樣一個少年人來到我們當中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很喜歡。就因為愛他的

緣故，耶穌就繼續對他說話。 

 

第 22 節：「耶穌聽見了，就說：你還缺少一件：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，分

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; 你還要來跟從我。」 

通常耶穌說到「你還缺少的一件」，那一件大概都是最重要的。那一件是什

麼呢？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積在天上; 你還要來跟

從我。 



這句話我們今天聽起來都非常的難，當時對這個少年官來講也真的是很難。 

耶穌說，你缺少一件，是哪一件呢？你要變賣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必有

財寶積在天上；你還要來跟從我。我不知道聖徒們有沒有發現，耶穌嘴吧講

的是「還缺少一件」，祂講出來的要求，卻是兩項。 

第一項是要變賣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然後就有財寶積在天上。其實這是

相對應於第 10 誡—不可貪婪。不可貪婪的極至，就是我們這個人不再被財

寶捆綁。不被財寶捆綁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跟別人分享。也就是

耶穌這邊所說的，變賣一切，分給窮人，把財寶積在天上。其實這是第一件。

可是耶穌還告訴他第二件：「你還要來跟從我。」既然是兩件事，為什麼耶

穌說你還缺少一件事呢？ 

我們知道十誡從第 1 誡到第 4 誡，是關乎神的：說出我們要盡心、盡性、盡

力、盡意愛神；而第 5 誡到第 10 誡，是關乎人的：說出我們必須愛人如己。 

在愛人如己裡面，從第 5 誡到第 9 誡，是關乎我們做什麼; 而第 10 誡「不可

貪婪」，是對付我們的心。所以從對人要愛人如己而言，這個少年官所缺少

的一件，是第 10 誡。 

但如果我們真的認識十誡，後面六誡是基於前面的四誡。當我們這個人可以

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神的時候，我們自然就能夠愛人如己。因此，我

們也可以說，耶穌其實真正要求他的，就是要來跟從主。只可惜這個少年官

當時沒有完全聽懂耶穌的話。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完全聽懂呢？ 

 

第 23 節：「他聽見這話，就甚憂愁，因為他很富足。」 



一個富足的人，就很容易依靠他的富足，依靠他的錢財；以至於到一個地步，

覺得自己放不下，因此沒有辦法來跟隨主。雖然耶穌愛他，耶穌給了他更多

的提示，但因為他富足，他的心被錢財佔據了，因此他聽不懂神的話。 

 

第 24 節：「於是耶穌看見他，就說：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！」 

雖然這個少年官各方面都好，有知識，有學問，又謙卑，又有道德，又一心

尋求，想要能夠承受永生，但耶穌給他的條件也是非常的嚴苛。以至於他覺

得自己做不到，就沒有辦法繼續來跟隨耶穌，才讓耶穌帶下來這樣的結論：

「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？」  

 

第 25 節：「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！」  

駱駝這龐然大物，身上又驮著許多的財物，當然不容易穿過針的眼。這裡的

「針的眼」，不是指我們縫衣服那個針的針眼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；而是指

在耶路撒冷城，在每個大門旁邊，都會有個小門。在黃昏過後，大門關了，

就只開那個小門；那個門都稱為「針眼門」。在白天的時候，大門打開的時

候，駱駝驮著各樣的財物，是可以很順利地通過城門的。但黃昏以後，大門

關了，那針眼門非常的小。駱駝就必須卸下所有的貨物，然後蹲下身子，能

夠擠過那針眼門；之後再把貨物一項一項地搬過那個門。 

其實不是不可能，而是說出我們這個人，必須先放下我們手中各樣的財物。 

當我們這個人成為一個自由的人，你才有可能真真實實地來跟隨耶穌。所以

耶穌就用駱駝穿過針眼門，來形容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。 



第 26 節：「聽見的人說：這樣誰能得救呢？」 

這聽見的人，其實也沒有聽懂神的話。耶穌是說進神的國不容易，而聽見的

人卻把它變成「誰能得救呢？」一個人能夠得救，他就能夠承受永生; 承受

永生之後，就能夠脫去錢財的纏累，他才能夠進神的國。 

耶穌講到財主進神的國不容易，是因為有許多財物的纏累，讓他放不下。耶

穌不是提到承受永生，而聽見的人不清楚，就把這兩件事情畫上等號了，因

此說出：誰能得救呢？  

 

第 27 節：「耶穌說：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卻能。」 

耶穌的看法比我們積極，比我們有盼望多了。很多事情在人看來不容易，在

神卻是凡事都能。財主進神的國難嗎？在神，一點都不難，在神凡事都能。 

耶穌這句話，其實就給我們指明了一條路。 

許多事我們看起來很難，其實我們完全不需要擔心。我們只要立定心志來跟

隨主，把一切我們做不到的、我們放不下的，全部帶到神面前來。一旦我們

承受了永遠的生命，讓這永遠的生命在我們身上做主掌權，我們自然就能夠

慢慢活出一個生活，讓我們這個人夠資格，可以進神的國。 

來跟隨主，真的需要神的啟示。而一個能夠得著神啟示的人，必定是一個謙

卑的人。他沒有既定的想法，來到神面前，倒空自己，讓神親自來對他說話。 

只要我們有願意的心，願意跟隨，在神，哪有難成的事呢？ 



我們一同來禱告：主啊，謝謝你把這少年官的事例，擺在我們面前；也幫助

我們，不看我們眼前那些我們覺得又大又難的事，而願意單單地來跟隨你。 

許多我們覺得做不到的事情，讓我們藉著禱告，謙卑地把這樣的光景擺在你

面前。也求你的生命，在我們身上一直增加，讓我們可以成長，至終能夠成

為一個把財寶積在天上的人。藉著我們來跟隨你，就讓我們把各樣不可能的

事，變成可能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能夠經歷你真實的帶領；禱告奉耶穌基

督的聖名。 

 


